
北京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专业版

劳动合同 的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以下是 华律网 小编为大家精心
准备的：北京 劳动合同法 实施细则，欢迎参考阅读! 

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布部门: 北京市劳动局 发布文号: 京劳协发[1995]118号 各区、县劳
动局，各局、总 公司 (企业集团)劳动处，计划单列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 劳动法 》和《北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若干规定》以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我们制定了《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实施细则》 

发布部门: 北京市劳动局

发布文号: 京劳协发[1995]118号

各区、县劳动局，各局、总公司(企业集团)劳动处，计划单列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北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若干规
定》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我们制定了《北京市实行劳动合
同制度的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

1995年 3月 8日

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北京市实施劳
动合同制度的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1995年第1号令，以下简称《规
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一条 用人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时，应制定实施方案，包括起草劳动合
同书、实施办法及有关规章制度等，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第二条 企业厂长(经理)应与聘用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
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法定代表人代表企
业与其他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第三条 精神病患者，经专科医院确诊无行为能力期间，以及出国人员在约
定的期限内和正在服 兵役 的人员，暂缓签订劳动合同，维持原劳动关系。 

第四条 劳动者连续 工龄 十年以上(含十年)，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 十年以
内的，用人单位初次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第五条 用人单位被兼并、合并、分立后，劳动者在原单位工作的时间，视
作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与现单位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



第六条 复员、转业 退伍军人 及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初次分配工作，本人
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上述人员初次参加工作并已签订了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变更劳动合同期限。 

第七条 用人单位出资培训、进修(包括出国培训、进修)和(接)收的人员，
按有关规定签订的服务合同或其它协议，只要未到期仍然有效。其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短于服务合同或其它协议尚未履行的期限。 

第八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还可以签订《岗位协议书》或
《聘任协议书》，约定其岗位(工种)、工作数量、质量标准和劳动报酬等。劳
动者因患病等原因长期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应签订《专项协议书》，约定
其在特定条件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暂时中止执
行。各项《协议书》是劳动合同的附件。 

第九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第十条 为避免出现无效劳动合同，提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初次签订劳动合
同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合同鉴证部门予以鉴证。

第十一条 签订劳动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发生变化，应变更劳动
合同相关内容。

第十二条 下列情形之一，劳动 合同终止 ： 

1、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当事人有一方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的;

2、完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的;

3、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出现的;

4、劳动者离休、退休、退职及死亡的。

第十三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签订了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自《规定》
发布之日，劳动合同尚未解除的，劳动者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符合
本《细则》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劳动者要求改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人单
位应当变更劳动合同期限。 

第十四条 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或因其它问题正在
被审查期间，不得依据《劳动法》第 三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关联法规：

第十五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动法》第 二十
六条、条二十七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1、义务服兵役期间的;

2、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退伍后初次参加工作未满三年的;



3、建设征地农转工人员初次参加工作未满三年的。

关联法规：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中有关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得收取或约定各种形式的抵
押金;经济合同、承包合同不得代替劳动合同。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或劳动者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赔偿以及医
疗期问题，按劳动部和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企业工会组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基础较好，职工和
企业有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要求的，可按有关规定签订集体合同。

第二十条 自《规定》发布之日起，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人事局《关于企
业全员劳动合同制试行办法》(京劳企发字[1990]327号)、《关于企业全员劳
动合同制试行办法的补充意见》(京劳企发字[1992]504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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